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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腻拉液慈Ж蹬旗 

凋萧匣臣受吟脐孤皮酞蕾患稻侥堕违骑 

葡泼Ж陈(祁剃)鞭陕夷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 

《温州市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实施办法(试行)》已经市政

府第4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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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孤皮酞蕾患稻侥堕违骑葡泼Ж陈(祁剃) 

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切实加强

工程项目事后监督管理，提高竣工验收的工作效率，降低验收费

用，方便业主办事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

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（以下简称联合验收）是指

将原来多个主体各自独立组织实施的专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转变

为统一组织、集中时间验收的运作模式。 

第四条 联合验收本着“业主委托、同步受理、集中验收、

各司其职、限时办结”的原则实施。 

第五条 联合验收工作根据项目类别的不同，分别由发改（建

设主管部门）、其他业务主管部门（如水利、交通等部门）牵头，

视项目具体情况召集发改、住建、财政（政府投资）、审计（政府

投资）、规划、国土资源、环保、园林、安全监管、城管与执法、

水利、消防（消防审批项目）、人防、交警、气象、建设工程质量

监督机构和其他有关单位（包括项目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）参加，履行各自工作职责，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

收。 

第六条 联合验收的内容。参加联合验收的人员对工程建设

各个环节执行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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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项目可研（备案、核准）、初步设计（规划设计方案）和施

工图设计的实施情况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情况。 

（三）“一书两证”（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）执行情况。 

（四）环保、水保（涉河）、消防、人防、防雷、安全设施（生

产、经营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）“三同时”（指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）建设及地质灾害防治情

况。 

（五）建设项目档案资料形成情况。 

第七条 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应积极帮助业主做好准备工作，

为联合竣工验收创造条件。 

（一）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主体工程、辅助工程、配

套设施（包括道路、供水管道、雨水管道、污水管道、绿化等）

已按批准的初步设计（或规划方案）要求建成竣工。建设、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已分别签署质量合格文件，施工单位已签署工

程竣工验收报告、工程质量保修书。 

（二）消防设施按设计要求建成，经有资质的单位检测，并

符合国家规定标准，检测规定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 

（三）人防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建成（经人防部门同意，可不

建人防工程的项目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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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防雷装置按核准的设计要求建成，经有资质的单位检

测，并符合国家规定标准，检测规定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建设项目档案资料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要

求。 

（六）建设项目按照环评、水保及其批复的要求已落实防治

和治理措施，工业项目已按“三同时”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。 

（七）建设工程竣工测绘成果报告书、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

果书和地下管线测绘报告以及绿化测量等已经完成，测绘及制作

报告书规定时限为10个工作日。 

（八）已通水、通电；临时建筑已拆除，建筑垃圾已清理。 

（九）除上述内容外，其他规定的测量和检测工作也均已完

成。 

项目基本符合竣工验收标准，仅有零星配套土建工程和少数

非主要设备未按设计规定内容建成，但不影响生产或投入使用的，

且业主承诺限期完成，可先予组织联合验收。项目要进行试运行

的，先对“三同时”建设情况进行预验收，出具认可文件，正式

验收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 联合验收程序。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准备过程中，可向牵头部门及其

他业务部门（单位）进行咨询，牵头部门应提供联合验收告知服

务，一次性告知联合验收所具备的条件、验收程序和各专项验收

的申报资料。其他业务部门（单位）根据各自的职能，主动为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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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单位提供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项目建成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牵头部门

窗口提出联合验收申请，并向相关验收部门（单位）提交相关材

料。 

（三）牵头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审批管理机构提议组织联合验

收，经协商确定验收时间和参加的部门（单位），审批管理机构提

前 3 个工作日通知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到现场联合验收。参加联合

验收部门（单位）要指派2名工作人员，随带单项验收有关文件、

表格到项目现场负责本部门（单位）的验收工作。 

（四）现场召开联合验收会议，集中听取项目建设单位、施工单

位有关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和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评估情况介绍，

各部门（单位）再分头按有关规定各自进行项目验收工作，项目

建设单位要指定相关人员配合验收。 

（五）参加联合验收的部门（单位），应根据规定当场出具单项验

收意见（或根据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提出整改意见），确实不能当

场出具单项验收结论的，可先出具初步意见，在 3 个工作日内出

具单项验收结论。 

（六）单项验收当日完成后，牵头单位随即再次召开联合验收会

议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反馈验收结果，由牵头部门进行整理，形成

联合验收结论（联合验收会议纪要初稿），对联合验收中发现的问

题，要在联合验收结论中告知项目建设单位整改要求、整改途径

和整改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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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牵头部门根据各单项验收和联合验收的结论，在联合验收

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向项目建设单位和参加联合验收的部门（单

位）印发联合验收纪要。

（八）建设项目有 2 个及以上专项验收未获通过的，项目建

设单位在完成整改后可向牵头部门提出复验申请，牵头部门在 2

个工作日内组织复验，并形成复验意见。建设项目只有单个专项

验收未获通过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整改后，直接向相关部门

提出复验申请，该部门（单位）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验，并

形成复验意见。复验意见抄送审批管理机构。 

第九条 专项验收通过后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须在 2 个工作

日内按有关规定出具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，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在 2 个工作日内予以验收备案（以最后一个专项验收通过的日

期为准）。 

第十条 验收意见应明确具体。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和

标准、危及工程安全和人身健康的重大质量问题应提出限期整改

意见。要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，首次验收的整改意见要一次

性告知建设单位，复验是确认首次验收整改意见是否到位，不得

再提出新的整改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有关职能部门（单位）应指派分管人员准时参加

联合验收，认真履行本部门（单位）验收工作职责，并如实正确

出具单项验收结论。不得无故缺席，否则视为同意，并承担相应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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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本办法实施后，职能部门（单位）不得单独进行

单项验收（隐蔽工程需提前验收或有试运行要求需要延后验收的

特殊情况除外）。 

第十三条 国有投资项目验收备案及审计后，项目业主应按

规定在30日内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移交资产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审管办负责解释。监察和行政审批管

理部门负责本办法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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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ǖ呵篙钓僵  酞蕾  违骑ŗ  陕夷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 
市检察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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